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鑫空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常州鑫空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修项目（原常州融宁置业有限公司新建乐加数字文旅产业基地三层局部)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（编号：2025S603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8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603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5S603
	项目名称
	常州鑫空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修项目（原常州融宁置业有限公司新建乐加数字文旅产业基地三层局部)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项目地址
	常州市钟楼区北港街道丁香路28号乐加商业中心东区三层F3003号
	建设单位
	常州鑫空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司晨设计集团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
	工程等级
	型

	
	建筑面积
	㎡
	建筑层数
	层局部



	
	建筑高度
	m
	防火等级
	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常州鑫空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修项目（原常州融宁置业有限公司新建乐加数字文旅产业基地三层局部)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白俊霞
	
	审查号
	10051-1013
	联系电话
	8661377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 不满足编制深度要求：

1） 镜面玻璃单块面积复核注明，玻璃材质、厚度不明，易碰撞部位的玻璃面板，应采取防护措施，并应设提示标识，应满足JGJ 113-2015第7.1.1条，GB 55031-2022第6.2.7条。

2） 构造做法补充。

3） 立面图中，消火栓未见。消火栓暗装时，做法补充。嵌墙处应采取不能减弱对应部位墙体耐火极限的技术措施。
4） 疏散出口的门，疏散走道及其尽端的顶棚、墙面不应采用镜面反光材料，主要材料表中，MT-03镜面板用与何处，位置不明；MT-02水波纹板、MT05/06不锈钢同步复核明确。
5） 各救援窗口进入处有效宽度示意补充，窗口内侧不应有装饰物（如高柜、镜子等）遮挡。

6） 各立面图，ABCD等立面编号未见平面索引对应。

2、2交C轴包厢888门位置改动，与原设计不符，房间内最远点至安全出口的距离未见，不满足GB50222-2017第4.0.1条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 与设计无关的施工细则非设计审查范围，请废止，设计说明请相应整理、补充。

2、 平面布置图，各楼梯间门、洞口、出入口等编号、开启方向等与原设计复核一致。主入口门两侧是否新增窗扇，不明确。

3、 1交B轴救援窗口进入不使用封闭空腔，建议移位，方便救援。

4、 顶棚星空顶材料不明，燃烧性能不明。墙面木线条燃烧性能补充。墙面银拉丝碳晶板，材料表中未见，燃烧性能补充。

5、 吧台区功能与原设计复核，不应有酒吧类似功能。

6、 EL-01/04,包厢门1有误。EL-08,B轴尽端包厢门有误。

7、 节点图04，LED屏背部是否贴邻设建筑墙体，与原建筑不符，LED屏的固定、安全连接做法与结构复核。



	设计人
	高洁
	注册人
	任丽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2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鑫空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修项目（原常州融宁置业有限公司新建乐加数字文旅产业基地三层局部)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袁亦敏
	
	审查号
	10051-S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1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设计人
	高洁
	注册人
	任丽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鑫空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修项目（原常州融宁置业有限公司新建乐加数字文旅产业基地三层局部)（建筑、电气专业）

	审查人
	杨重义
	
	审查号
	10051-E1010
	联系电话
	8558865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灯具的选型要求不明确，不满足GB55016-2021，第3.3.5条、第3.3.6条、第3.3.7条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 复核主要场所的照度标准值是否与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一致。
2、 AL1-D1回路，导线相对断路器，规格偏小，余自查。
3、 复核灯控箱所供灯具安装高度，其配电回路是否需要采取30mA剩余电流保护；各台灯具的配电线路，平面图与系统图表达不一致。
4、照明平面图增补导线芯数标注。

	设计人
	成李峰
	专业负责人
	邹玉波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1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9月8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